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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葵青區議會文件第 15/D/2016 號  

  

修訂《葵青區議會撥款使用指南》  

 

目的  

 

 本文件旨在請議員就《葵青區議會撥款使用指南》(“《指南》” )的修

改建議進行討論並通過有關修訂，在 2016/17 財政年度開始實施。  

 

背景  

 

2.  《指南》一向以民政事務總署 (“總署” )提供的《運用區議會撥款守則》

(“《守則》” )作基礎，並根據本區的運作需要訂立相關條文。因應新一屆

區議會的成立，總署對《守則》的內容進行了一些修改。由於物價上漲，

亦建議各項區議會撥款資助活動的獲准支出項目跟從消費物價指數提高。  

 

建議  

 

3.  現建議葵青區議會就《指南》作如下修訂。總署對《守則》的修訂亦

一併列出，以作參考：  

 

 《守則》的修訂  葵青區議會《指南》  

的建議修訂  

(a)  按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提 高 “ 飲 品 和

茶點”、“便餐”、“致送嘉賓

紀念品”、“獎品”及“運動制

服 方 面 的 每 人 支 出 限 額 ” 的 支

出上限。  

 

除總署建議提高的項目外，其

餘 獲 准 支 出 項 目 的 支 出 上 限

均按消費物價指數提高。  

(b) 強 調 獲 區 議 會 撥 款 資 助 者 必 須

確 保 獲 撥 款 資 助 的 活 動 所 進 行

的項目 (包括製作的物品 )，符合

香港特別行政區相關法例 (如《公

眾娛樂場所條例》(第 172 章 )、《版

權條例》(第 528 章 )、《商品說明

條例》(第 362 章 )和《個人資料 (私

隱 )條例》(第 486 章 )等 )的規定。 

 

 

作相應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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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撤銷 10 萬元或以下活動不可使

用「核數報告」以代替提交證明

單據的規定。即修訂後，10 萬元

或 以 下 的 活 動 皆 可 選 擇 是 否 使

用「核數報告」。  

 

作相應修訂 1。  

(d) 行文上的修訂。  

 

作相應修訂。  

 

4.  就上文第 3(a)項，請委員參閱附件一及二所載的建議獲准支出限額及其

計算方法。至於第 3(b)至 (d)項，秘書處已按建議製備《指南》修訂擬本 (附

件三 )，供議員考慮是否接納該《指南》在 2016/17 財政年度實行。以外，

亦建議新修訂適用於申請使用 2016/17 年度撥款的活動，但不包括已於 2016

年 2 月批核的第一季地方組織活動  。  

 

徵詢意見  

 

5.  有關的建議修訂已於本年 2 月 25 日的行政及財務委員會會議中通過。

請委員就上述建議修訂提出意見，並通過修訂的《指南》。經修訂的《指南》

將於 4 月 1 日正式生效。秘書處會將通過的修訂上載至區議會網頁並發信

通知相關團體。  

 

 

 

葵青區議會秘書處  

二零一六年三月  

                                                 
1
 根據《指南》的現有規定，10 至 25 萬元的活動可選擇是否使用「核數報告」，而超過 25 萬元的活動則

必須使用「核數報告」。但所有使用「核數報告」的活動均須提供單據副本以供秘書處備存。 


